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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九期 八十八年三月 

本 期 摘 要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本（八十八）年三月九日公告「著名商標或標章認
定要點」，自即日起適用。是項要點之發布施行，可凸顯我國申請加入
WTO的強烈意圖，以及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決心。該要點所稱著名商標或標
章，係指商標或標章於我國境內相當廣泛範圍內已為相關公眾所共知者，
且不以在我國註冊者為前提，未註冊商標或標章符合本要點規定者，亦適
用之。是項要點並規範認定著名標章之判斷因素、證明該因素之相關證
據、認定時點、使用人
、使用證據等事宜。

 而本（八十八）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之公平法，計修正十六條條文及增
訂四條條文，刪除公平會應（定期）公告獨占、市場占有率達五分之一之
事業及日常用品之規定，並依大法官會議第三一三號解釋，將授權公平會
訂定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之內容、範圍予以明確化。

 另衡諸現今國內整體經濟水準已大幅提高，復參諸德、法立法例、執法
趨勢及新近「窮化犯罪人，以遏止不法」之立法趨勢，大幅提高罰金上限
金額五十倍或一百倍。此外，公平會並修正處理涉外案件原則。

 此外，有關司法實務見解，則有輸入之犯罪行為地除進口地外，其輸入
之目的地是否亦為犯罪行為地，及意圖營利，以非法之方法竊聽、盜錄他
人之家庭、職業、財務狀況及社會活動等個人資料，依現行法令可否處罰
之爭議探討。另法務部表示專利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項之「鑑定報告」
，係立法院審議時所增列之門檻條款，目的在防止當事人濫訟，故本條之
解釋自不得超越立法目的，並應合於憲法第十六條所揭示「人民有訴訟之
權」及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意旨，故認為告訴人如已提出第三者之
鑑定報告，應認其告訴為合法。另外，法務部認為有線電視業者及旅館業
者利用第四台有線系統接至旅館房間電視，同步公開播送頻道商所供應之
影片節目，並無涉及公開上映之行為，則檢察官對於僅有公開上映權之告
訴人所提出之告訴，應認為係告訴不合法，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
第一項為不起訴處分。另該部並指出，旅館業者明知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並
未取得在旅館房間等公共場所之公開播送權，仍架設有線電視線路及電視
機，使有線電視系統公司播送之節目得以傳達至旅館房間，雖其無公開播
送行為，但對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公開播送行為，應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構成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違法公開播送行為之共同正犯。

 另外，本期有關國內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侵害智財權案件情形之報
導，則有將八十七年侵害智慧財產權刑事確定判決案件，分別依移送案
由、求刑、求刑有期徒刑併科罰金、判刑結果、有罪判決確定、判決有期
徒刑併科罰金
、終審判決法院、犯罪行為類型、犯罪行為與MTV等有關
、被害人是否為美國公司（人）、起訴之法條、易科罰金之情形、案件中
是否有被告為智慧財產權累犯，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不起訴處分確定案件，
各按移送案由、案件理由
、犯罪行為類型、犯罪行為與MTV等有關、案件中是否有被告為智慧財產
權累犯等予以各別統計分析。

 此外，尚有八十七年十、十一、十二月及全年之侵害智財權案件偵查收
結及裁判確定情形。而海關查緝侵害智財權工作成果則有八十七年第四季
查獲出口貨物商標申報不符案件統計。

 至於專題報導部份，邵瓊慧博士於其撰擬之「從美國案例看如何以營業
秘密保護電腦軟體」乙文中指出，晚近以營業秘密來保護電腦軟體已漸成
為最新趨勢。我國於民國八十五年制定專法來保護營業秘密，美國更
於 1996年通過聯邦經濟間諜法，對不當竊取商業機密者處以刑事重罰，而
英國等歐洲國家也考慮採用刑罰以杜絕營業秘密之侵害
。由此可見，以營業秘密來彌補專利、著作權法對電腦軟體保護不周之問
題，乃是當今可行方式。另劉博文博士表示，近年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盛
行，造成三三七案件大量增加，其中有許多是與我國廠商有關。所謂是知
己知彼百戰百勝，因此如何對三三七條款之內容進行了解，並且配合美國
法律所提供的救濟措施據理力爭以保障我方產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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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成為國內產業必須立刻面對的課題。相關之內容，
請詳其研擬之「美國三三七條款與智慧財產權保護」專論
。
 而有關專利侵害鑑定報告問題，蕭彩綾律師就現行專利法第一百三十一
條修正案之智慧局及行政院版本之有何不同，與現行法之規定在適用時將
有何相異之結果，並就現行規定在適用時發生之問題與疑義，以及修訂案
可能產生之問題加以分析，詳細之內容請閱智財權爭議鑑定專欄。另本期
智慧財產信箱由本會保護智慧財產權委員會李執行秘書旦撰寫之「侵害商
標專用權案例研析」則對臺灣土林地方法院八十三年自字第二四八號刑事
判決，提出精闢之評析。

 另現職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審查一部袁德部長於其所撰擬之
「台灣地區專利申請的狀況以及存在問題的探討」乙文中披露，台灣地區
專利申請的狀況具有專利申請增長十分迅速、專利申請以實用新型和個人
發明為主及新型專利申請重點在線路連接器、體育器械、計算機及數字處
理裝置等特點。而專利申請存在之問題，則有台灣公眾對大陸專利法規了
解甚少，易出現失錯，甚至造成權利的喪失；另外，涉及專利的權利轉
讓，易出現糾紛；此外，對如何申請PCT了解不足，致使 PCT 申請量甚
少；復
對在大陸申請的發明專利，可到香港直接註冊成香港標準專利了解尚少。
於中國大陸資訊專欄，另有乙則分就法令基礎完備、組織分工明確、執法
嚴厲及教育宣導生動等事項，摘述香港近年來保護智財權所採取之重要措
施與執行情形之報導。而於國際資訊專欄並全文刊載WTO於一九九八年十
二月四日完成之一九九八年TRIPS委員會年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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